彭阳县国土资源局
关于彭阳县东门加油站建设项目用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

  为方便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服务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尽快完善我县社会服务保障体系。按照城乡总体规划布局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彭阳县2017年第七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宁政土批字〔2017〕217号），县人民政府决定对彭阳县东门加油站项目建设内土地及房屋等附着物进行依法征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征收与补偿安置原则
   （一）依法征收补偿原则。

   （二）维护被征收人合法权益原则。
   （三）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四）先补偿、后搬迁原则。
二、征收范围
彭阳县东门加油站建设目用地在白阳镇任湾村，征收范围为东门加油站项目建设范围内集体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占地总面积5.39亩。
三、征收补偿标准及安置方式
项目建设用地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与安置，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宁夏回族自治区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宁政发〔2015〕101号）、《彭阳县县城规划区内项目建设集体土地上房屋及构筑物征收补偿标准》（彭政发〔2012〕3号）及《彭阳县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彭政发〔2012〕4号）执行。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对抢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和抢种的树木等一律不予补偿。

四、征收时限和方法步骤
  土地及房屋征收工作自2017年8月26日开始，2017年10月20日结束，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宣传动员阶段（2017年8月26日至9月20日）。由该项目征收组负责，深入被征收户进行宣传土地及房屋征收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二）丈量登记、签订协议、资金兑付阶段（2017年9月21日至10月15日）。由征收组负责，按照“一套班子、一把尺子、统一标准”进行丈量登记、签订协议、兑付资金。

（三）拆迁阶段（2017年10月16日至10月20日）。由征收部门委托有资质的拆迁公司，拆除地上建筑物和构筑物，交付净地给建设单位。

五、速迁奖励政策

第一时段：入户丈量登记之日起10日内签订协议并搬迁的，一次性奖励3000元/人；丈量登记之日起10日内签订集体土地征收协议的农户，一次性奖励2000元/亩。

第二时段：入户丈量登记之日起10日后20日前签订协议并搬迁的，一次性奖励2000元/人；丈量登记之日起10日后20日前签订集体土地征收协议的农户，一次性奖励1000元/亩。
入户丈量登记或公布评估价之日起20日后，签订协议并搬迁的住户或农户不再给予奖励。
    六、补偿费用支付期限及方式
征收土地的补偿安置费用自丈量结束，公示3天无异议后，农户再签订征地补偿协议，征收土地的各项费用应当自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一卡通方式全额支付。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项目征地拆迁工作统一在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由国土局牵头，抽调相关部门人员，组成联合征收组，具体负责征收工作。

   （二）加强协调配合。各抽调单位人员要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合力攻坚，不得推诿扯皮，敷衍塞责，各行其是，确保土地征收工作任务按期完成。

   （三）严格责任追究。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政策开展工作，统一口径，客观公正，阳光操作，协议签订完后，在项目所在地进行张榜公示，接受群众监督。严禁乱开口子、偏亲厚友、弄虚作假、突击办证、转户等现象发生，否则将由纪检监察部门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四）做好群众工作。在征收过程中，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讲究方式方法，耐心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确保项目建设用地及地上附着物征收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八、被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对本公告如有不同意见，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单位提出书面意见，送达彭阳县国土资源局。逾期未提出的，视作无意见。

六、被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对本公告内容要求举行听证的，按照《国土资源听证规定》的有关规定、当事人应当在告知后5个工作日内向听证机构提出书面申请，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听证。

九、《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征求意见后，报彭阳县人民政府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7012440                       

                            彭阳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8月26日

